[bookmark: _Toc16676][bookmark: _Toc5372]（一） 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31111]1、投保对象：为省交通运输执法局所属单位2025年购置的78台无人机采购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78台无人机具体型号为：12台浙江华飞DH-UAV-R20-XX（采购价格：每台164000元），7台海康威视UAV-MX6150B（采购价格：每台274000元），35台大疆M3T&RM510B （采购价格：每台40050元），24台大疆Matrice 4T（采购价格：每台39750元），无人机序列号以采购人提供为准。
2、保费计算时间:按照不同无人机型号计算保费时间，12台浙江华飞DH-UAV-R20-XX，7台海康威视UAV-MX6150B，35台大疆M3T&RM510B的保费时间为13个月，以签订合同正式履约时间为准；23台大疆Matrice 4T 的保费时间为11个月，以签订合同正式履约时间为准；1台大疆Matrice 4T 的保费时间为7个月，以签订合同正式履约时间为准；
3、单次无人机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根据每台无人机的情况据实核算，最高额度不超过单台无人机采购价格。单次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100 万元。
[bookmark: _Toc20700][bookmark: _Toc9349][bookmark: _Toc28017]4、机身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度600元或损失金额10%，以低为准。
5、投保险种及责任
机身险：按照无人机机身实际价值足额投保，承保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导致的无人机机身及配套设备的损失，覆盖坠落、碰撞、倾覆、火灾、爆炸、雷击、暴风、暴雨、洪水、冰雹、意外损毁等；含电池、云台、相机、图传、遥控器等标配设备；
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内保险额为不低于100万元的第三责任险，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于由被保险无人机或从被保险无人机上坠落的任何物品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被保险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包括被保险人被判决需要支付的费用，但不包括惩罚性赔款）。
理赔时间要求：在理赔材料齐全的情况下，理赔时效不超过1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1443][bookmark: _Toc1026][bookmark: _Toc12139]6、承保方案及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提出的保险要求，提出详尽的投标承保方案及有关服务条款和保证措施（投标文件未提供下述6.1-6.8内容视为无效响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6.1每架无人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付保险金金额；
6.2保费的缴纳方式和缴纳时间；
6.3承保内容和承保条款；
6.4保险金赔付的办理程序；
6.5理赔范围和理赔方案清晰明确。
6.6有稳定的理赔负责人，有完善的理赔工作流程。
6.7在突发事件或集体事件发生时，有应急处理方案。
6.8保险其他附加内容的详细说明。
[bookmark: _Toc9429][bookmark: _Toc22907][bookmark: _Toc14584]7.保险理赔承诺
7.1.费率执行标准确保公允。
7.2.服务采取属地原则，确保理赔服务时效快捷。
7.3.定期向采购人上报理赔等服务情况，确保每次理赔申请在采购人指定处室备案，并定期上报理赔情况。
[bookmark: _Toc25526][bookmark: _Toc17807][bookmark: _Toc2883]8.咨询及投诉服务
8.1提供服务专员联系方式，确保相关咨询的渠道畅通无阻；
8.2设立投诉咨询专线电话，接受相关业务咨询及投诉；
8.3一般咨询件，无论是专线咨询电话接待人员或服务专员，当天给予回复；复杂咨询件48小时内给予回复，并进行专项服务咨询记录；
8.4所有投诉件由供应商指定专人专项负责追踪，一般投诉一个工作日之内反馈解决办法及处理意见，特殊投诉两个工作日之内反馈解决办法及处理意见，建议投诉台账记录并定期检视问题解决效果。
[bookmark: _Toc5684][bookmark: _Toc20508][bookmark: _Toc15999]9.服务承诺要求:
（1）7×24小时报案受理承诺。供应商须提供7×24小时接报案服务，设立专属理赔服务团队，为采购人提供一对一理赔对接。
（2）现场查勘时效承诺。供应商须承诺：接到报案后，在以下时限内到达事故现场或完成远程定损：
事故发生地在省会城市/设区市城区范围内：6小时内到达；
事故发生地在县域范围内：24小时内到达；
偏远地区（山区、水域等）：可依据采购人提供的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实行远程定损，影像资料提交后24小时内完成初步定损。
（3）人伤急救费用垫付承诺。涉及第三者人伤需要抢救的，供应商须承诺在接到采购人或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在责任限额内先行垫付急救医疗费用。
（4）项目服务期内,不允许中标供应商更换项目负责人。如果中标供应商确因无法抗拒的原因必须更换项目负责人时,必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提供一名具有同等或更高资历、熟悉相关业务的人员替换该职位。
（5）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须≥2 名。
10.其他要求
10.1成交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成立健全的专门服务小组（应有具体成员名单，包括姓名、所在公司、职务、职称、工作职责、联系方式等），指派专人负责，理赔事件过程中，专人上门指导采购人或使用单位办理理赔业务，提交理赔资料。
10.2成交供应商的专门服务小组，必须安排专人专户集中办理保险业务。指定的采购业务联络员（人数由各成交供应商根据业务来确定）负责承保前的通知、承保资料的收集、保单、报表打印及传送、情况调度；理赔专管员（人数由各成交供应商根据业务来确定）负责理赔资料的收集、咨询及提供理赔方面服务。并派专人办理出险施救业务。
10.3工作中各项资料要准确、完整，作好档案管理工作，方便采购人及相关部门使用。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漏有关项目的技术资料和其他信息；
10.4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工作，保证成果质量；
10.5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文件内规定的服务工作进行分包和转包，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10.6被保险无人机出险后，对于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在被保险人无责任的情况下，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时，成交供应商按照保险合同予以赔偿，由被保险人授权成交供应商行使代位求偿权，在被保险人的积极配合下，负责向第三方进行追偿。
[bookmark: _Toc4187]注：以上（一）服务要求需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bookmark: _Toc16675][bookmark: _Toc8115]（二） 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且中标供应商出具全额保单（含电子保单）及正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额的100%。
2. 履约保证金缴纳：合同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支票、汇票、本票、保险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退还：合同履行完毕，由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约定，待成交供应商履行完合同约定权力义务事项后退还。
[bookmark: _Toc311]3.服务地点：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各局属单位（使用单位）。
4.违约责任
（1）供应商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出具保单或使保单生效，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2）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理赔、拖延理赔或提出不合理赔付条件的，采购人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须承担赔偿责任。
（3）若供应商累计出现1次以上无正当理由拒赔或严重延迟理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bookmark: _Toc943]注：以上（二）商务条件需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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